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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67 证券简称：海正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6-05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于 2026年 1月 12日（周一）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9人，亲自参

加会议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肖卫红先生主持，经审议，与会董事以通

讯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浙江海正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与中誉宠物食品（漯河）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海正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动保”）为

抓住市场机遇、加速完善动物健康非药领域的战略布局，于 2025年 12月 15 日

在椒江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浙江海正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营养

科技”）。基于中誉宠物食品（漯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誉宠食”）在全球

宠物食品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增进海正动保在动保领域的全面布局，依托双方资

源优势与核心能力，搭建长期稳定的宠物食品战略合作平台，同意海正动保与其

战略合作方中誉宠食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并签署相关合资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誉宠食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誉宠物食品（漯河）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04MA9FMNRT9M

住所：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阳山路 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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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安中平

注册资本：2,544.3394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20-08-31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饲料添加剂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股权结构

截至 2025年 12月 28日，中誉宠食的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 漯河市志于道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4 46.5347%
2 漯河市据于德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0 12.5769%
3 漯河市依于仁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0 12.1839%
4 漯河市游于艺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6 7.3103%
5 漯河双汇肉业有限公司 126.8439 4.9853%
6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103.6542 4.0739%
7 常州铭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5883 3.1281%
8 漯河市臻选食品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4717 2.9663%
9 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69.6398 2.7370%
10 杭州解百消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7427 1.9550%
11 佛山市兆峰投资有限公司 37.7358 1.4831%
12 擎鼎（北京）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3 0.0654%

合计 2,544.3394 100%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中誉宠食的控股股东为漯河市志于道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中誉宠食 46.5347%股权。中誉宠食的实际控制人为安中平，安中平通过漯河市

志于道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漯河市据于德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中誉宠食共计 20.4420%股权，并作为上述合伙企业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控制中誉宠食共计 59.1116%表决权。

3、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中誉宠食是一家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专注于研发、智造、全球贸易于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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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宠物食品企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漯

河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品覆盖鲜肉烘焙粮、鲜

肉酥化粮、鲜肉膨化粮、全价湿粮，以及蒸煮类零食、冻干零食、烘干零食等八

大类数百个品种的完整产品矩阵，服务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00余家宠物食

品企业及品牌。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中誉宠食资产总额为 56,282.26万元，

负债总额为 37,537.3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8,744.95 万元，2024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62,776.80 万元，净利润为 7,264.01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9月 30 日，中誉宠食资产总额为 89,695.16 万元，负债总额 52,391.33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37,303.83万元，2025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73,936.06万元，净利

润为 8,494.45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拟设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的基本信息暂定如下，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信息为准：

1、拟设立公司名称：浙江海正中誉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4、主营业务：合资公司拟从事的宠物处方食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业务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宠物食

品及用品批发；饲料添加剂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7、投资方及出资方式：

海正动保拟认缴出资额为 3,0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60%；中誉宠食

以现金 2,000万元向合资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40%。其中：海正动保以其持

有的海正营养科技 100%股权作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6年 1月 4日的市场价值

为 992.94万元）以及现金 2,007.06万元向合资公司出资。

（三）《合资协议》核心条款

1、海正动保及中誉宠食拟共同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并拟由合资公司从事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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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处方食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业务。海正动保拟以其持有的海正营养科技 100%

股权和现金向合资公司出资，中誉宠食拟以现金向合资公司出资。

2、各方确认，海正动保曾向海正营养科技提供借款 1,000 万元用于项目地

块的摘牌事宜。各方同意，合资公司收到首次现金出资后 10个工作日内，应优

先将其中 1,000万元增资至海正营养科技，并由海正营养科技于收到该等增资后

5个工作日内专项用于偿还海正动保提供的 1,000万元借款。

3、增资及未来融资

（1）根据合资公司未来发展规划，海正动保及中誉宠食计划对合资公司预期

建设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23,609.78万元，报批投资额 20,426.35万元，其中 10,000

万元由股东出资，其余部分由商业贷款补足，合资公司将通过后续增资和商业贷

款的方式进行融资。

（2）后续增加出资

根据合资公司发展规划内的投资进度，经合资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合资公

司可进行后续增加出资，届时海正动保及中誉宠食应根据其各自于合资公司的持

股比例分别增加出资。后续增加出资中，双方应该明确具体的出资时限，双方均

应于出资时限前履行出资义务。

合资公司后续增加出资中，如合资公司任何一方股东不能在股东会审议批准

的时限内按照其持股比例完成增加出资，应按照协议约定由该方承担违约责任。

本条项下的合资公司发展规划内后续增加出资相关约定，不适用协议中关于

优先认购权的规定。

（3）前述条款关于后续增加出资之内容的约束范围为合资公司股东出资自

5,000万元增至 10,000万元。若在股东出资达到 10,000万元之后再次进行出资，

则其具体的出资方式与出资比例由海正动保及中誉宠食重新协定。

（4）后续合资公司办理商业贷款时如需股东提供担保的，海正动保及中誉宠

食应按照各自持股比例为合资公司提供担保。

4、公司治理

合资公司股东会由海正动保和中誉宠食组成，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决策机

构。合资公司设董事会，由 5名董事构成。其中，海正动保有权提名 3名董事，

中誉宠食有权提名 2名董事，公司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合资公司设董事长一



5

名，由海正动保提名的董事担任，经董事会过半数董事选举产生。

5、股东权利

（1）股权转让限制和优先购买权

1）除协议另有约定外，未经另一方股东事先书面同意，合资公司任何一方

股东（“拟转让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任何非其关联方的第三方出售、转让、

质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处置其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或在其股权上设置任何形式

的权利负担。

2）受限于上述第 1）款，另一方股东对于拟转让方拟转让的全部股权，在

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2）优先认购权

在协议约定项下的合资公司规划内的后续增加出资之外，合资公司未来进行

任何其他形式的增资（“新增股权”），现有股东均有权按照其在增资决议作出

之日的持股比例以同等条款和条件优先认购全部或部分新增股权。

（3）知情权

合资公司应当及时向股东提供协议约定的相关信息。

股东有权查阅合资公司的会计账簿和会计记录以及其他依据《公司法》规定

合理要求的信息。合资公司应当积极配合并提供相关材料。

6、关联交易

在经合资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交易的前提下，合资公司与任何一方股东

或其关联方进行业务合作时，交易价格应以市场公允价为基础，且关联方提供给

合资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条款及条件，应不劣于其同期向任何独立的第三

方提供的最优价格、条款及条件。

在商务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相关股东方应优先满足合资公司的业务需求，具

体交易条款以届时签署的协议为准。

7、竞业限制

（1）各方确认，合资公司的核心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其通过合法途径购买、

自主研发或以其他方式合法获得的所有宠物处方食品配方、生产工艺、技术数据

及相关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核心技术的所有权与相关权益应归属于合资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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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资公司任何一方股东持有合资公司股权期间及其合资公司股东身份

终止后 1年内，该方及其关联方均不得在中国境内，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自设、投资、收购或联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合资公司届时已开展或计划开展的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竞争性业务”）。如合资公司任何一方股东和/或其

关联方拟在中国境外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设、投资、收购或联营）从事

或参与宠物处方食品的研发、生产和/或销售业务的，该方应提前告知另一方，

双方另行协商决定是否需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以及义务内容。

（3）各方同意，上述第（2）条的竞业限制不适用于中誉宠食在协议签署日

之前已经合法存续并开展的宠物处方食品代工（OEM/ODM）业务（“既有业

务”）。为保护合资公司的核心技术及其他商业秘密，中誉宠食特此向合资公司

及海正动保承诺并保证：在其既有业务中，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参考或模仿任

何属于合资公司的核心技术。不得利用其在合资公司的股东地位所获取的任何未

公开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信息、客户信息、销售渠道、营销策略等）为其既

有业务或任何其他竞争性业务服务。

（4）各方一致同意，合资公司存续期间，由合资公司投入资源或主导的所

有研发活动所产生的技术成果、新配方、新工艺等知识产权，其所有权与相关权

益应归属于合资公司。

（5）在任何一方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合资公司股权期间，合资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不得从事与该股东及其关联方当时正在经营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任何

业务，除非事先获得该股东的书面同意。

8、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约方”）未能履行其在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其作出

的陈述与保证存在不真实、不准确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此给其他方

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

（2）出资违约的特别责任

若合资公司任何一方股东（“违约股东”）未按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履行其任何

出资义务，则自逾期之日起，每逾期一日，违约股东应向未违约股东支付其应缴

未缴出资金额的万分之五（0.05%）作为违约金，直至其实际履行全部出资义务

或未缴出资的股权被处置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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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资公司书面催缴并给予 60日的宽限期后，违约股东仍未足额履行出资

义务的，未违约股东有权选择协议约定的方式处置违约股东未缴出资的股权，违

约股东及其提名董事应配合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协议、股

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并办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9、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协议履行地（即合资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保证本次成立合资公司事项的顺利开展，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负责办理

合资公司组建、资产出资交割、处方粮项目推进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

协议/决议等文件、办理出资手续、协助工商登记注册、协助合资公司办理与其

组建、运营有关的具体工作。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浙江沄生合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产业化协同升级项目的

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沄生合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合成生物学产业的

应用和发展，为满足已有项目所需的液体葡萄糖、麦芽糊精规模化量产需求，以

及配套建设论证中心、中试平台，其于 2025年 12月启动了“产业化协同升级项

目”，该项目现已完成新征用地约 82.77 亩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董事会同意其本

次建设产业化协同升级项目，本项目报批总投资 49,717.09 万元（含已完成的新

征用地费用 4,983 万元（不含税）），其中建设投资 47,731.36 万元，建设期利息

1,578.71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07.02万元。

本项目向银行申请资金贷款 33,411.95万元，用于建设期内的建设投资项目；

其余差额部分，使用企业自有资金投入。

本项目建设周期 4年，分两期建设，若因项目开工时间延期等原因，将导致

本项目建设期延长。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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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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